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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734     证券简称：实达集团      公告编号：第 2019－010 号 

 

福建实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

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公司于 2019 年 2 月 3 日以电子邮件加短信通知的方式发出本次董事

会会议通知，同时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本次董事会会议材料。 

（三）本次董事会会议于 2019 年 2 月 15 日（星期五）以通讯方式召开。 

（四）本次董事会会议应出席的董事人数 11 人，实际参加会议的董事人数

11 人。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会议以 11 票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控股

子公司申请 2019 年度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根据经营需要，同意 2019 年度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向金融机构及保理公司等

类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合计不超过 30 亿元，具体如下： 

1、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兴飞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兴飞”）

及其下属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合计不超过 20 亿元。在以上预计综合授信额

度内，深圳兴飞及其下属子公司之间可相互调剂使用。授权各借款主体公司可以

用自身拥有的各类资产、子公司股权为自身的借款提供质押或抵押担保。 

2、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中科融通物联科技无锡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子公

司（以下简称“中科融通”）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合计不超过 5 亿元。授权各借款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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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公司可以用自身拥有的各类资产、子公司股权为自身的借款提供质押或抵押担

保。 

3、同意实达集团本部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不超过 5 亿元。授权公司可以用自

身拥有的各类资产、子公司股权为自身的借款提供质押或抵押担保，并同意由公

司下属各子公司为公司的上述借款提供担保。 

上述综合授信种类包括各类贷款、保函、信用证、银行承兑汇票、票据贴现、

应收账款保理及进出口押汇等融资业务；向金融机构融资的年综合资金成本不高

于 10％，向保理公司等类金融机构融资的年综合资金成本不高于 12%；授信期

限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起不超过 1 年。上述综合授信额度不等于实际授信金

额，具体以与相关金融机构及保理公司等类金融机构商议后确定的授信额度、授

信种类、融资成本及授信期限为准。同意授权公司董事长或执行总裁代表公司、

授权相关子公司法定代表人代表相关子公司签署与申请与办理授信、借款有关的

文件。 

该项议案还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会议以 11 票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控股

子公司 2019 年度预计担保事项的议案》:  

同意 2019 年度对子公司相关综合授信提供合计不超过 30 亿元的担保，具体

如下： 

1、同意公司对深圳兴飞及其下属子公司（包括深圳市东方拓宇科技有限公

司、芜湖市兴飞通讯技术有限公司、深圳市睿德电子实业有限公司等）合计不超

过 15 亿元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其中对深圳市东方拓宇科技有限

公司的担保预计为 2 亿元），综合授信期限均不超过 1 年，担保期限自担保协议

生效之日起不超过借款到期之日后 2 年。在以上预计担保额度内，深圳兴飞及其

下属子公司之间可相互调剂使用。 

2、同意公司对中科融通及其下属子公司合计不超过 3 亿元的综合授信提供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综合授信期限均不超过 1 年，担保期限自担保协议生效之日

起不超过借款到期之日后 2 年。在以上预计担保额度内，中科融通及其下属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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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之间可相互调剂使用。 

3、同意深圳兴飞及其下属子公司之间在总额不超过 10 亿元的额度内进行互

保，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或以相关资产提供抵押/质押担保，综合授信

期限均不超过 1 年，担保期限自担保协议生效之日起不超过借款到期之日后 2

年。 

4、同意中科融通及其下属子公司在总额不超过 2 亿元的额度内进行互保，

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或以相关资产提供抵押/质押担保，综合授信期限

均不超过 1 年，担保期限自担保协议生效之日起不超过借款到期之日后 2 年。 

公司及相关子公司目前尚未确定具体担保协议内容，具体担保金额、担保期

限等条款将在上述范围内，以有关主体与金融机构及保理公司等类金融机构实际

确定的为准。同意授权公司董事长或执行总裁代表公司、授权相关子公司法定代

表人代表相关子公司签署与申请与办理上述担保有关的文件，授权期限自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 

该项议案还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具体担保事项详见公司第

2019-011 号《福建实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预计对外担保事项公告》。 

（三）会议以 11 票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部分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变更并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变更并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

资金，具体如下： 

1、本次拟结项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1） “芜湖兴飞移动智能终端产品产

能扩充项目”；（2） “通讯终端生产线升级自动化项目”；（3）“新一代移动终端

产品研发项目”；（4）“移动终端双摄及多摄系统研发项目”。 

2、本次拟终止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聚合物锂离子电芯投资项目”。 

3、本次拟调减投资规模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芜湖睿德电源产品及其配套

变压器部件、DC线部件生产项目”。 

将本次涉及结项、终止、调减募集资金投资规模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所节余

的募集资金 17,514.69 万元以及所有募集资金专户中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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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银行手续费等费用的净额（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所有募集资金专户中累

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费用的净额为 757.77 万元，最终金额

以实际转出时募集资金专户中的资金余额为准）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用于公司日

常生产经营。 

该项议案还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该议案具体情况详见公司第

2019-012 号《福建实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

变更并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四）会议以 11 票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该议案具体情况详见公司第 2019-014 号《福建

实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9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三、备查附件 

1、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福建实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2 月 16 日 


